
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 

专项说明 

北京中天华茂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天华茂”）对美尚生

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出

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2021 年度审计报告》（中天华茂审字

[2022]035号）。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 14号——非标准

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规定，公司董事会对该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说明如下： 

一、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 

1、实控人王迎燕及其关联方占用美尚生态资金 如财务报表附注六、5 其他

应收款所述，截止 2021 年 12月 31日，美尚生态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 40,094.10 

万元，其中实际控制人王迎燕女士及其关联方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占用美

尚生态资金 30,619.83 万元，公司对此全额计提坏账准备。2022 年 4 月 27 日，

美尚生态与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债权豁免协议》以解决实际控制人

资金占用事项，协议约定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同意，在其担保的债券加速

到期且由其代偿取得标的债权后，并经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美尚生态司法重整的先

决条件下，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同意在标的债权范围内以王迎燕女士实际

占用资金金额为限豁免前述标的债权。该方案已经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审

议通过，同时我们注意到该方案尚需经美尚生态股东大会审议。 

2、公司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 

美尚生态于 2021 年 12 月 23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

书》（编号：证监立案字 0382021054 号）、（编号：证监立案字 0382021055 号），

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2021 年 12 月 3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

定对美尚生态、王迎燕女士立案，提请报告使用者予以关注。本段内容不影响已

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中天华茂对公司 2021 年财务报表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

意见审计报告，充分揭示了公司面临的风险。审计报告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

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客观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尊重中

天华茂出具的审计意见。 

董事会将督促管理层积极采取措施，尽快消除带强调事项段的事项，维护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为消除上述事项造成的影响，公司董事会和经验管理层计划采取以下措施，

具体情况如下： 

1、积极收回欠款，切实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利益。 

截止 2021 年 12月 31日，控股股东已偿还占用的资金 68,472.96元。2022 

年 4 月 27 日，公司与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债权豁免协议》以解

决实际控制人资金占用事项，协议约定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同意，在其担

保的债券加速到期且由其代偿取得标的债权后，并经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公司司法

重整的先决条件下，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同意在标的债权范围内以控股股

实际占用资金金额为限豁免前述标的债权。 

2、加强管理制度建设与执行。 

公司将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配套指引的有关要求进一步健全企

业内部控制制度，完善内部控制的运行程序，继续强化资金使用的管理制度，防

止控股股东及关联资金占用情况的再次发生。 

3、强化内部审计工作。 

为防止资金占用情况的发生，公司内审部门将密切关注和跟踪公司大额资金

往来的情况，对相关业务部门大额资金使用进行动态跟踪，密切关注关联交易的

透明度，对疑似关联方资金往来事项及时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汇报，督促公司严

格履行相关审批程序。 

4、公司将从源头上严抓项目风控体系，筛选回款安全性高、利润有保障的

高质量项目；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加强施工管理，通过完善结算、回款方面的

激励及约束措施加快项目结算进度，提高应收账款回收效率；另外，公司设立应

收账款管理小组，由工程管理中心、预决算中心、证券法务部与财务部等多部门



协同合作，强化应收账款整体管控，有效增强回款能力，促进公司稳健发展。 

5、公司将加强对并购吸收子公司的内部控制与管理，保障其稳定经营与发

展，并且在技术、业务、客户等方面进行全面资源整合，充分发挥协同效应，降

低商誉减值风险。 

6、公司将积极配合证监会的调查工作，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公

司将采取有效的手段主张公司的权利，最大限度减少公司损失，维护股东权益。 

 

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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